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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基于黄河流域

2012—2020年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首先运用熵值法测度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其次通过耦合

协调度模型测算并分析了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程度。研究发现:2012—2020年黄河流域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上呈上升态势;到2020年,除甘肃省以外其他各省份均达到中度

协调水平,但不同省份间存在较大差异,黄河流域整体耦合协调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需完善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进一步提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各自的综合发展水平;积极构

建区域协调发展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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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我国

经济发展的驱动引擎。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是

重大国家战略,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顺利实现具有重要

意义。
目前学界对数字经济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数

字经济的含义及本质特征,并认为数字经济由数

字技术推动[1],具有高渗透性等特征[2]。同时,
一些研究重点探讨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机制,
如加快数字化创新发展、重视顶层设计[3]、强化

信息产权保护、构建协同治理机制[4]等。随着研

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对我国数字经济

进行评价。康铁祥较早对我国数字经济进行了

评价[5]。张雪玲和焦月霞采用熵值法基于多维

度指标测算了我国2007年至2015年的数字经

济规模[6]。此后,许多研究对我国数字经济进行

了多角度的评价[7-8]。

实体经济的早期研究主要探讨了实体经济

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实体经济是虚拟

经济的依托[9-10],这些研究旨在阐明实体经济的

积极价值。目前,一些研究主要探讨了实体经济

发展的制度环境因素以及提升机制[11-12]。同时,
一些研究聚焦于对实体经济的评价[13-14]。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问题是当前研究

的热点。对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方

面,早期研究主要探讨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耦

合的意义,并认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耦合有利

于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15]。另外,一部分研究

从理论视角探讨了我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耦

合的方向和制度保障[16-17]。目前有个别研究概

述了我国现阶段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耦合的总

体状况[18]。然而,与上述理论研究成果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我国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

合协调发展水平的评价研究还相对较少。鉴于

此,本研究基于黄河流域2012—2020年9个省

份的面板数据,首先运用熵值法测度数字经济和

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然后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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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并分析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耦合协调

发展水平。

二、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

水平评价

(一)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在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上,借鉴赵涛等[19]的

做法,本研究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数字产业化2个

主要方面6个具体指标(每万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

户,移动电话普及率,电信业务总量占GDP比重,软
件业务收入占GDP比重,每万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每万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进行综合衡量。
在测算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上,参考李强和徐康宁[20]

的研究,从发展规模、产出水平2个方面3个具体指

标(人均工业增加值,每万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

数,除金融,房地产以外的所有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进行衡量。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本研究针

对2012—2020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进行测算,研究

所使用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

表1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字经济

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数字产业化

每万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移动电话普及率

电信业务总量占GDP比重

软件业务收入占GDP比重

每万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

每万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

实体经济
发展规模

产出水平

人均工业增加值

每万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

除金融、房地产以外的所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二)测度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熵值法[21]测算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测算结果如表2、表3所示。
就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而言,2012—

2020年其呈现出一种稳步上升的态势。就具体省

份而言,陕西省一直领先于其余省份,其数值从

2012年的0.282上升到2020年的0.798,增幅最

大。虽然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南省的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也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长速度相对较

慢,2020年的数值分别仅为0.352、0.328、0.315,这
些省份与陕西省、四川省、山东省相比,存在较大

差距。
表2 黄河流域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年份 山西省
内蒙古

自治区
山东省 河南省 四川省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

自治区
均值

2012 0.090
 

0.114
 

0.187
 

0.038
 

0.244
 

0.282
 

0.068
 

0.187
 

0.077
 

0.143
 

2013 0.116
 

0.153
 

0.261
 

0.070
 

0.320
 

0.354
 

0.111
 

0.171
 

0.105
 

0.185
 

2014 0.124
 

0.146
 

0.314
 

0.085
 

0.352
 

0.403
 

0.116
 

0.172
 

0.118
 

0.203
 

2015 0.145
 

0.150
 

0.354
 

0.109
 

0.401
 

0.468
 

0.145
 

0.177
 

0.135
 

0.232
 

2016 0.130
 

0.140
 

0.379
 

0.112
 

0.414
 

0.487
 

0.139
 

0.170
 

0.140
 

0.234
 

2017 0.157
 

0.172
 

0.380
 

0.141
 

0.449
 

0.541
 

0.203
 

0.227
 

0.191
 

0.273
 

2018 0.220
 

0.235
 

0.443
 

0.192
 

0.513
 

0.639
 

0.309
 

0.336
 

0.283
 

0.352
 

2019 0.296
 

0.298
 

0.493
 

0.257
 

0.560
 

0.758
 

0.414
 

0.387
 

0.369
 

0.426
 

2020 0.352
 

0.328
 

0.543
 

0.315
 

0.667
 

0.798
 

0.493
 

0.462
 

0.427
 

0.487
 

均值 0.181
 

0.193
 

0.373
 

0.147
 

0.436
 

0.526
 

0.222
 

0.254
 

0.205
 

0.256
 

  从表3可以看出,黄河流域实体经济总体发展 水平在2012—2014年呈现上升态势,201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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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则出现下降趋势,2018—2020年又呈现上升态

势。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波动较大,这与黄河流域实

体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有关。就具体省份实体经济发

展水平而言,山东省、陕西省的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远

高于黄河流域其余省份。甘肃省、青海省的实体经

济发展水平最低,平均值分别仅有0.210、0.276,最
低值分别为0.069、0.188。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

下滑、企业生产成本提高、虚拟经济泡沫冲击等多方

面因素影响,黄河流域部分省份实体经济出现增速

下降明显、结构性矛盾突出、效益下降等问题。
表3 黄河流域各省份实体经济发展指数

年份 山西省
内蒙古

自治区
山东省 河南省 四川省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

自治区
均值

2012 0.486
 

0.366
 

0.469
 

0.362
 

0.329
 

0.460
 

0.250
 

0.237
 

0.255
 

0.357
 

2013 0.466
 

0.460
 

0.542
 

0.433
 

0.401
 

0.544
 

0.310
 

0.331
 

0.322
 

0.423
 

2014 0.733
 

0.793
 

0.845
 

0.661
 

0.619
 

0.794
 

0.535
 

0.563
 

0.555
 

0.678
 

2015 0.334
 

0.479
 

0.574
 

0.457
 

0.382
 

0.506
 

0.247
 

0.250
 

0.391
 

0.402
 

2016 0.281
 

0.458
 

0.529
 

0.406
 

0.294
 

0.440
 

0.146
 

0.200
 

0.314
 

0.341
 

2017 0.294
 

0.432
 

0.475
 

0.353
 

0.220
 

0.446
 

0.099
 

0.190
 

0.351
 

0.318
 

2018 0.281
 

0.423
 

0.414
 

0.304
 

0.192
 

0.433
 

0.069
 

0.188
 

0.295
 

0.289
 

2019 0.324
 

0.471
 

0.437
 

0.325
 

0.223
 

0.449
 

0.083
 

0.228
 

0.328
 

0.319
 

2020 0.390
 

0.561
 

0.485
 

0.343
 

0.285
 

0.456
 

0.149
 

0.296
 

0.398
 

0.374
 

均值 0.399
 

0.494
 

0.530
 

0.405
 

0.327
 

0.503
 

0.210
 

0.276
 

0.356
 

0.389
 

  三、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

协调度测算结果及评价
耦合协调度模型是较为成熟的量化评价研究方

法。借鉴相关研究[22-23],本文对黄河流域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算,结果如表4所

示。从表4数据可看出,2012—2020年黄河流域大

部分省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呈上升态势。2012—2020年间陕西省、山东省的耦

合协调度一直领先于其他省份,这表明陕西省、山东

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较好。与其他省份

不同的是,四川省、甘肃省的耦合协调度波动幅度较

大。四川省、甘肃省的耦合协调度分别在2014—

2018年、2015—2018年期间出现递减现象,可能是

由于这两个省份实体经济高度依赖于资源能源开

发,难以实现转型升级。虽然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耦合协调度总体上有所增长,但各省份之

间仍存在较大差异,整体水平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因此需不断深化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

合发展。

表4 
 

2012—2020年黄河流域各省份耦合协调度

年份 山西省
内蒙古

自治区
山东省 河南省 四川省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

自治区
均值

2012 0.283
 

0.354
 

0.467
 

0.154
 

0.524
 

0.574
 

0.267
 

0.454
 

0.289
 

0.374
 

2013 0.344
 

0.414
 

0.557
 

0.239
 

0.593
 

0.640
 

0.355
 

0.450
 

0.344
 

0.437
 

2014 0.323
 

0.360
 

0.601
 

0.247
 

0.644
 

0.691
 

0.335
 

0.434
 

0.335
 

0.441
 

2015 0.413
 

0.408
 

0.643
 

0.330
 

0.625
 

0.697
 

0.412
 

0.449
 

0.391
 

0.485
 

2016 0.392
 

0.391
 

0.655
 

0.346
 

0.578
 

0.679
 

0.377
 

0.428
 

0.406
 

0.472
 

2017 0.431
 

0.447
 

0.646
 

0.405
 

0.511
 

0.696
 

0.343
 

0.453
 

0.475
 

0.490
 

2018 0.493
 

0.527
 

0.654
 

0.473
 

0.471
 

0.705
 

0.260
 

0.471
 

0.537
 

0.510
 

2019 0.556
 

0.589
 

0.679
 

0.532
 

0.510
 

0.726
 

0.277
 

0.518
 

0.588
 

0.553
 

2020 0.607
 

0.621
 

0.715
 

0.573
 

0.579
 

0.733
 

0.405
 

0.586
 

0.641
 

0.607
 

均值 0.427
 

0.457
 

0.624
 

0.367
 

0.559
 

0.682
 

0.337
 

0.471
 

0.445
 

0.486
 

  参考相关研究[24],本文进一步将黄河流域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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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2012年河南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度处

于极度失调阶段,山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阶

段,而此时陕西省、四川省的耦合协调等级达到了中

度协调阶段。到2020年,除了甘肃省以外的其他各

省份均达到中度协调阶段。总体上看,黄河流域各

省份耦合协调等级处于稳步上升态势。

表5 2012—2020年黄河流域各省份耦合协调等级

年份 山西省
内蒙古

自治区
山东省 河南省 四川省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

自治区
均值

2012 中度失调 基本失调 初级协调 极度失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失调 初级协调 中度失调 基本失调

2013 基本失调 初级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失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基本失调 初级协调 基本失调 初级协调

2014 基本失调 基本失调 中度协调 中度失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基本失调 初级协调 基本失调 初级协调

2015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中度协调 基本失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基本失调 初级协调

2016 基本失调 基本失调 中度协调 基本失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基本失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2017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中度协调 初级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基本失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2018 初级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失调 初级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2019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失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2020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初级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均值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中度协调 基本失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基本失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2012—2020年黄河流域9个省

份的面板数据,首先利用熵值法测算黄河流域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然后通过耦合协调度模

型测度并分析了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

合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黄河流域各省份2012—2020年数字经济

总体发展水平逐年上升,黄河流域实体经济总体发

展水平在2012—2014年呈现上升态势,2014—2018
年则出现下降趋势,2018—2020年又呈现上升态

势。山东省、陕西省的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黄

河流域其余省份。甘肃省、青海省的实体经济发展

水平最低。
第二,2012—2020年黄河流域大部分省份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2012—

2020年间陕西省、山东省的耦合协调度一直领先于

其他省份,四川省、甘肃省的耦合协调度波动幅度较

大。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程

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2012年河南省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度总体处于基本失调阶段,其
中,山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耦合协调度均处于中度失调阶段,而此时陕

西省、四川省的耦合协调等级达到了中度协调阶段。
到2020年,除了甘肃省以外的其他各省份均达到中

度协调阶段。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完善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数字技术创新水平。
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将

其融入实体经济中,赋予实体经济新的发展活力。
第二,进一步提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各自的综合

发展水平。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自身的发展水平也影响着二者融合发展的程

度,因此,在不断关注二者融合发展的同时,要关注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自身发展水平的提高。第三,
积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合作机制。充分发挥陕西

省、山东省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

协调发展水平高对周边省份的带动作用,不断提高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整体融合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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